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甬市监特〔2021〕112 号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宁波市
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局、功能区分局，市特检院，特种设备行业协会，

各起重机械生产、使用单位：

为进一步巩固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和规范使用管理工作

成效，预防和减少起重机械事故发生，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市场

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》精

神和省局工作部署，结合宁波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家总局、

省局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认真开展特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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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，扎实推进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

理专项行动，深化构建起重机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

理双重预防机制，牢牢守住起重机械安全底线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通过持续开展起重机械隐患排查和专项整

治工作，全面巩固前一阶段隐患排查治理和规范使用管理工作取

得的成效，切实完善起重机械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安全监管体系建

设，严厉打击起重机械各个环节违法违规违章行为，进一步改善

起重机械安全使用环境，最大限度遏制起重机械事故高发频发态

势，为全力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提供安全保障。

二、工作重点、实施步骤和时间节点

（一）开展起重机械高度限位装置专项整治。根据总局、省

局关于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求，全力开展桥式、门式起

重机安装（加装）高度限位装置的安全专项整治，提高设备本质

安全，减少因高度限位装置配置不当、缺失、损坏和失效等引起

的起重机械安全事故发生。具体分两个阶段完成，2021 年 5 月 1

日起，起重机械生产单位对新出厂的桥式、门式起重机，应当同

时安装两种不同形式的高度限位装置（以下简称“双限位”装置），

如重锤式、断火式、压板式高度限位器等任意两种；市特检院对

安装、改造、重大修理的桥式、门式起重机实施监督检验时，应

增加“双限位”装置的检验项目。2022 年 3 月 31 日前，起重机

械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桥式、门式起重机加装一套不同于原配置

形式的高度限位装置，确保该设备满足“双限位”装置要求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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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“双限位”装置加装应具有相应起重机械施工许可资质单位按

照一般修理实施；2022 年 4 月 1 日起，市特检院在对桥式、门

式起重机实施定期检验时，应增加“双限位”装置检验项目。对

于已经安装传动式高度限位装置（如齿轮、蜗轮蜗杆传动式高度

限位器等）的新出厂或在用桥式、门式起重机，不再要求设置“双

限位”装置。

市特检院要全面梳理 MIS 系统中桥式、门式起重机械基础数

据，从技术层面判断是否需要加装高度限位装置并列出设备清

单，及时制定相应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，明确“双限位”加装

形式和配置要求，并在日常检验中做好加装工作的引导宣传，主

动指导帮助起重机械生产、使用单位按时完成安装（加装）；要

严把桥式、门式起重机的安装、改造、重大修理监检关和定检关，

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起重机分会要积极发

挥服务和自律作用，充分运用协会内成员网络体系，配合各地监

管部门做好“双限位”加装工作的宣传和落实，以点概面，有效

推动加装工作进程；要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类关系，维护行业间公

平竞争和正当利益，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“双限位”安装（加装）工作，

提前谋划部署，摸清底数，在市特检院梳理需要安装（加装）“双

限位”设备清单的基础上，现场核实是否需要加装或者已经完成

安装高度限位装置等情况，制定区域性工作清单，对于明确需要

加装的使用单位，结合高度限位装置实物图和加装示意图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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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，做好沟通，循序渐进，按照上级关于安装（加装）“双限

位”有关要求及具体安排，签订《高度限位装置加装承诺书》（见

附件 1），督促使用单位落实加装。要制定本辖区加装计划，分

别于 2021 年 6 月底、9 月底、12 月底前完成加装任务的 30%、

60%、90%，2022 年 3 月底前完成所有加装任务。同时，要规范

“双限位”加装工作，严厉打击投机倒把、虚报价格等扰乱市场

秩序行为，保障使用单位合法权益，确保加装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加强起重机械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监察。市局将组织对

全市起重机械生产单位总数 20%的生产单位开展现场监督检查，

从许可资源条件持续保持、质量体系有效运行、产品质量严格控

制等方面督促生产单位真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提升建筑领

域使用的塔式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生产单位的检查频次，实现监

督检查 100%覆盖，2021 年 9 月底前完成起重机械生产单位证后

监督检查。各地要加强起重机械施工过程安全监察，关注起重机

械网上施工告知情况，对已经办理施工告知正在进行施工作业的

现场进行随机抽查，重点检查施工单位许可资质、施工方案、现

场安全管理、作业人员安全保护等内容，进一步提升起重机械现

场施工质量，提高设备本质安全；要加强起重机械经营单位安全

监察，梳理本辖区内起重机械销售租赁单位现状，开展销售租赁

等环节的专项监督检查，突出销售租赁的设备是否合法合规，是

否建立销售租赁台账、是否明确各方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义务

等，进一步规范起重机械销售租赁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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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重点交通工程建设领域起重机械安全监管。各地

要积极与交通部门协调联动，及时跟踪《2021 年宁波市在建重

点交通工程计划表》(见附件 2)中各项目建设情况和起重机械使

用现状，认真研究部署，强化责任落实，依照属地管理原则，以

“三落实、两有证、一检验、一预案、一治理”为检查内容，结

合起重机械高度限位装置专项整治，分别于 2021 年 5 月底和 9

月底前组织开展梅雨期间及台风汛期交通建设领域露天起重机

械防风防雨专项检查，进一步推进交通建设领域起重机械隐患排

查治理工作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强化露天起重机械防

风防雨措施，提高突发阵风应急应对能力，避免次生灾害发生，

确保设备安全运行。

（四）推进大型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系统安装工作。根据特种

设备三年专项行动工作部署，推进全市在用 200 吨及以上通用桥

式起重机、50 吨至 75 吨（不含 75 吨）吊运熔融金属通用桥式

起重机、100 吨及以上通用门式起重机、造船门式起重机、架桥

机、315 吨米及以上普通塔式起重机、1000 吨米及以上电站塔式

起重机、100 吨及以上轮胎起重机、200 吨及以上履带起重机、

60 吨及以上门座起重机、100 吨及以上桅杆式起重机等大型起重

机械安装安全监控系统，并于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所有在用大

型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系统 100%安装，积极应用省局特种设备安

全监管综合系统，实现物联网接入全覆盖。同时，开展大型起重

机械安全监控系统使用情况调研，探索交通建设领域塔式起重机



- 6 -

械智慧监管工作新模式，主动开展风险识别分析，为精准监管做

好基础支撑。

（五）落实起重机械使用单位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

查制度。推动具有起重机械相应许可资质单位开展专业的日常维

护保养模式，帮助制定完善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查制度，深化

起重机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，

实现企业安全风险自辨自控、隐患自查自治长效机制。市局将继

续深化简易升降机维护保养单位综合量化计分和分类监管工作，

2021 年 8 月底前完成综合量化计分评价内容和标准细化，进一

步完善分级分类监管要求；9 月底前制定简易升降机维保质量抽

查工作方案，推进维保质量抽查发现隐患报告抄送和行政执法联

动机制，督促维保单位提升维保质量；10 月底前完成全市 9 家

简易升降机维保单位的维保质量抽查和综合量化计分并通报各

地。继续推进非法使用简易升降机的整治工作，严厉打击“三非”

设备，遏制土制简易升降机事故频发高发态势。市特检院要积极

配合市局开展简易升降机维保单位综合量化计分工作，完成维保

质量抽查并形成分析报告。各地要强化对简易升降机维保单位的

监管措施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，督促维保单位提升维保质量，提

高简易升降机本质安全水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督导检查。市局成立以分管领导带队，特种设备

处和市特检院相关人员组成的督导组，适时对起重机械隐患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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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和“双限位”安装（加装）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，并纳入

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。各地也要制定相应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

重点、实施步骤和工作要求，精心部署，细化措施，切实履行属

地监管职责，把本次工作贯穿年度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全过

程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对发现隐患排查治理特

别是起重机械“双限位”安装（加装）不到位的情况，要及时做

好引导和督促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隐患闭环，对于拒不整改

的或整改不到位的，报当地政府挂牌督办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培训。各地要针对我市桥式、门式起重机量

大面广、小微企业众多等特点，结合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日常监督

检查和行政执法检查，提前谋划部署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，

强化社会和舆论监督，大力宣传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重

点对“双限位”安装（加装）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引导，提高企业

对“双限位”安装（加装）的认知和认可，积极推进加装工作。

要强化起重机械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

和操作水平，减少因违规违章操作引发的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地要在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

过程中，善于梳理总结工作经验和成果，将整个工作开展情况进

行全面分析和总结，形成书面材料，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

前和 2022 年 10 月 10 日前报送加装情况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总

结。从即日起每季度第一个月 3 日（节假日顺延）前填报上一季

度的《在用桥式、门式起重机安装（加装）高度限位装置及隐患



- 8 -

排查治理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。联系人：陈维，联系电话：

0574-89189731。

附件：1.高度限位装置加装承诺书

2.2021 年宁波市在建重点交通工程计划表

3.桥式、门式起重机安装（加装）高度限位装置及隐

患排查治理情况统计表

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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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高度限位装置加装承诺书
（样本）

市场监管局（特种设备检验机构）：

为确保起重机械安全使用，有效防范和减少事故发生，按照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开展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

知》要求，本单位 承诺在用（安装、改造、

修理）的 台桥式、门式起重机在 年 月 日前加

装“双限位”装置或安装传动式高度限位装置。

使用（施工）单位（主要负责人签字）：

（公章）

2021 年 月 日

备注：承诺书一式二份，使用（施工）单位、市场监管局（特种

设备检验机构）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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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宁波市在建重点交通工程计划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辖区

1 杭甬复线澥浦互通连接线工程 镇海

2 G329 国道（富春江路-陈华段）改建工程一期（k3+500-k8+350） 北仑

3 宁波—舟山港梅山港区沈海高速连接线（象山湾疏港高速）昆亭至

塘溪段工程
北仑、鄞州

4 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梅山互通至柴桥枢纽段 北仑、鄞州

5 鄞州区雁湖路改建工程（机场路-环镇路） 鄞州

6 规划 S203 奉化段公路工程 奉化

7 规划 S310 四明路东延 奉化

8 胜山至陆埠公路（余慈界-陆埠段） 余姚

9 规划 S206 余梁公路北延工程 余姚

10 规划 S309 荷梁线一期（隧道） 余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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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兰周公路至兰曹大道连接线工程（北环西路至食禄桥江段） 余姚

12 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 G92N（杭甬高速复线）慈溪（新浦）服务区

及互通工程
慈溪

13 胜山至陆埠公路（横河-余慈界段） 慈溪

14 浒运公路（坎墩永安路-新区滨海大道段）新建工程（慈溪段） 慈溪

15 慈溪杭湾金融港综合开发配套基础设施一期工程（中横线快速路一

期）
慈溪

16 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 G92N（杭甬高速复线）宁波段二期甬绍界至

小曹娥互通段
慈溪、余姚

17 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 G92N（杭甬高速复线）宁波段一期工程 慈溪、镇海

18 G228 宁海下陈至三门界段公路工程（一期） 宁海

19 G228 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 宁海

20 宁波舟山港石浦港区沈海高速连接线石浦至新桥段（石浦连接线）

公路工程
象山

21 宁波杭州湾新区十一塘高速公路工程（一期） 杭州湾新区

22 杭州湾大道跨十一塘江桥梁工程 杭州湾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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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桥式、门式起重机安装（加装）高度限位装置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检查内容

类别
在用桥式总数量（台） 在用门式总数量（台） 新安装总数量（台）

“双限位” 传动式 “双限位” 传动式 “双限位” 传动式

已安装（加装）数量

未安装（加装）数量

备注：1.在用总数量为辖区内目前已办理使用登记的起重机，包含在用和暂时报停的；

2.新安装总数量为自 2021 年 5月 1日起新出厂的起重机；3.安装（加装）数量为季度累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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